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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若

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

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71.00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10,

000.00万元；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拟回购资金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股东北京国杰

乾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具体减持计划请参见公司于2023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7），上述股东承诺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不存在减持公司股

票的计划。 上述主体如未来有减持计划，相关方及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风险提示：

（1）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

施的风险；

（2）如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等事

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未能经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

授出的风险，如出现上述无法授出的情形，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注销的风险；

（4）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存在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

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5）存在后续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颁布新的规定与要求，导致本回购方案不符合新的

监管规定与要求，从而无法实施或需要调整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3年8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

会议决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3年8月16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汪渤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建议公司以

部分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 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计划。

上述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合理判断，为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

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同时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

资信心，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进一步建立公司、股东、核心骨干员工之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

机制，使各方更紧密地合力推进公司的长远、稳定、持续发展，建议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期限

1、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

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2、若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达到上限时，则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

日起提前届满；

（2）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达到下限时，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止本

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

前届满。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前10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

公告日前10个交易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期间的

相关规定有变化的，则按照最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整不得回购的期间。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

将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2、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公司目前总股本88,000,000股为基础，按照本次回购

金额下限人民币5,000.00万元、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0,000.00万元和回购价格上限71.00元/股进行测

算，本次拟回购数量约为704,225股至1,408,451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80%至1.60%。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

情况为准。

（六）本次回购的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本次拟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1.00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

体回购价格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如公司在回

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七）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

超募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以公司目前总股本88,000,000股为基础，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5,000.00万元、回购金额

上限人民币10,000.00万元和回购价格上限71.00元/股进行测算， 本次拟回购数量约为704,225股至1,

408,451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80%至1.60%。假设本次最终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并予以锁定，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按回购金额上限） 本次回购后（按回购金额下限）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股本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2,106,100 59.21 53,514,551 60.81 52,810,325 60.01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35,893,900 40.79 34,485,449 39.19 35,189,675 39.99

合计 88,000,000 100.00 88,000,000 100.00 88,000,000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

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

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167,360.0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47,

861.43万元，假设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全部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则回购资

金总额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重分别为5.98%、6.76%，占比较低。 本次回购

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

购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回购股份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为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提高

团队凝聚力和竞争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可持续

发展，因此，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必要性。

3、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超募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

能力支付回购价款。 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4、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回购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宜。

(十一)上市公司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

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存

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总经理董明杰先生于2023年3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0,502股；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沈军先生于2023年3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0,109股；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副总经理石永生先生于2023年3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0,200股；

上述人员的具体增持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

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

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无明确的减持计划，若上述主体后续有实施股份减持的计划，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上市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股东北京国杰乾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具体减持计划请参见公司

于2023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上述股东承诺将按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

持股5%以上股东均回复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上述主体如未来有减

持计划，相关方及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提议人汪渤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 2023年8月16日，提议人基于对公司未

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合理判断，为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

性，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同时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促进公司长

期健康发展，进一步建立公司、股东、核心骨干员工之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使各方更紧密

地合力推进公司的长远、稳定、持续发展，建议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

购，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份的情况。 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计划，如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承诺事项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提议人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推进回购股份

事项，并将在董事会上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未来将根据实际情况对回购用途进行调整。公

司如未能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转让完毕已回购股份，则未转让的剩余回购

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五）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如果后续发生股份注

销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六）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回购顺利实施，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

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

整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项事

宜；

4、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

的文件、合同、协议等；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

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5、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

行相应调整；

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需的

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

的风险；

2、如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等事项

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未能经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

出的风险，如出现上述无法授出的情形，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注销的风险；

4、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存在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

回购方案的风险；

5、存在后续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颁布新的规定与要求，导致本回购方案不符合新的监

管规定与要求，从而无法实施或需要调整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已于2023年8月23日披露了公司董事会披露回购股份方案前一个交易日（即2023年8月17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详细内容请见公司2023

年8月2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二）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具

体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B886079640

证券账户类别：沪市发行人回购专户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

（三）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688282� � �证券简称：理工导航 公告编号：2023-047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上证科创公函【2023】0297号《关于北京理工导航控

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于2023年9月26日

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上交所， 并按要求对外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2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北

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

项落实与回复。 鉴于《问询函》的回复内容尚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且部分内容尚需中介机构对相关事

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为确保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经向上交所申请，

公司将延期至2023年10月12日前完成《问询函》回复及对外披露工作。 延期期间，公司将协调相关各方

加快回复进度，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能否实施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以及上交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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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 ）《关于变更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中信证券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原委派王家骥先生和李飞先生负责持续督

导相关工作，持续督导期至2023年12月31日。 现因原委派的保荐代表人李飞先生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对

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中信证券决定委派保荐代表人王珺珑先生(简历附后)接替李飞先生负责公司后续

的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

此次变更后，履行公司后续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王家骥先生和王珺珑先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6日

附：王珺珑先生简历

王珺珑，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21010014，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

委员会副总裁，参与的项目包括：新铝时代IPO项目、容汇锂业IPO项目、永和股份IPO项目、莱特光电

IPO项目、华塑股份IPO项目、永和股份2022年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盛屯矿业2021年A股非公开发行股

票项目、恩捷股份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项目、东易日盛2016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恒逸石化2015年非公

开发行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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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屯矿业” 或“上市公司” ）、盛屯

（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上海实业” ）、四川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锌

锗” ）、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源四环锌锗” ）；石棉环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石棉环通” ）；汉源环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源环通” ）；四川高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高锗再生” ）；盛屯金属供应链（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属供应链” ）。

●公司下属公司汉源四环锌锗及科立鑫（珠海）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立鑫（珠海）” ）为

公司在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 ）及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区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厦门思明区支行” ） 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30,

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下属公司汉源四环锌锗及科立鑫（珠海）为公司在邮政

银行厦门思明区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20,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为下属公司盛屯上海实业在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恒生银行上海分

行” ）最高额不超过700万美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下属公司盛屯锌锗在远海商业

保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海商业” ）合计最高额不超过5,9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公司为下属公司盛屯锌锗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以下简称“成都银行营业部” ）申

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下属公司汉源四环锌锗在

成都银行营业部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盛屯锌锗和汉

源四环锌锗为下属公司汉源环通在成都银行营业部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整的债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盛屯锌锗和汉源四环锌锗为下属公司石棉环通在成都银行营业部申请的最高额

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盛屯锌锗和汉源四环锌锗为下属公司高锗再

生在成都银行营业部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盛屯锌锗

和汉源四环锌锗为下属公司成都金属供应链在成都银行营业部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为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汉源四环锌锗及科立鑫（珠海）与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及邮政银行厦门思明

区支行签订《银团贷款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在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及邮政银行厦门思明区支行申

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叁亿元整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融资文件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汉源四环锌锗及科立鑫（珠海）与邮政银行厦门思明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同意为公司在邮政银行厦门思明区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贰亿元整债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规定，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汉源四环锌锗及科立鑫（珠海）已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年01月14日

3、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36号3#楼101号A单元

4、法定代表人：张振鹏

5、注册资本：313,164.138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对矿山、矿山工程建设业的投资与管理；批发零售矿产品、有色金属；黄金和白银现货

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智能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服务；接受委托经营管理资产和股权；投资管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7、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6,623,386,486.14 31,953,026,184.80

负债总额（元） 19,146,938,281.59 15,174,274,833.01

资产净额（元） 17,476,448,204.55 16,778,751,351.79

项目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3,245,886,658.65 25,356,547,43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053,099.02 -95,538,453.1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科立鑫（珠海）、汉源四环锌锗

被担保方 盛屯矿业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文件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

（主债权）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

担保范围

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

部贷款资金的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借款人应向银团成

员行支付的其他款项、贷款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

费用。

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日，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

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质权人造成的损失和

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

时确定。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议程序，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满足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与恒生银行上海分行签订《公司保证函》，为盛屯上海实业最高额不超过美元（大写）柒佰万

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远海商业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盛屯锌锗合计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伍仟玖佰

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三年。

公司与成都银行营业部签订《保证合同》，为盛屯锌锗在成都银行营业部申请的最高额本金限额为

人民币(大写)陆仟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公司与成都银行营业部签订《保证合同》，为汉源四环锌锗在成都银行营业部申请的最高额本金限

额为人民币(大写)伍仟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盛屯锌锗和汉源四环锌锗分别与成都银行营业部签订《保证合同》，为石棉环通在成都银行营业部

申请的最高额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的债务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盛屯锌锗和汉源四环锌锗分别与成都银行营业部签订《保证合同》，为汉源环通在成都银行营业部

申请的最高额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的债务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盛屯锌锗和汉源四环锌锗分别与成都银行营业部签订《保证合同》，为高锗再生在成都银行营业部

申请的最高额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的债务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盛屯锌锗和汉源四环锌锗分别与成都银行营业部签订《保证合同》，为成都金属供应链在成都银行

营业部申请的最高额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的债务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

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1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和2023年5月10日召开的2022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

20日和2023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

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本次担保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盛屯上海实业提供担保的余额为0万元； 为盛屯锌锗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29,504.65万元；为

汉源四环锌锗提供担保的余额为98,975.6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盛屯（上海）实业

（1）公司名称：盛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02月02日

（3）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151号1幢F1079室

（4）法定代表人：张振鹏

（5）注册资本：人民币16,800万元

（6）经营范围：项目许可：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一般项目：石油制品（除专项审

批）、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橡塑制品、环保材

料、电气设备、金属材料、机械设备、机电设备、棉纺织品、木材、钢材、建筑材料、矿产品（除专控）、金属

制品的销售，企业管理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资产管理，实业投资，金融信息服务（除金

融业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金融业务流程外包，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盛屯上海实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594,352,124.64 567,186,605.30

负债总额（元） 280,834,949.80 246,099,973.01

资产净额（元） 313,517,174.84 321,086,632.29

项目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030,485,908.02 2,175,764,042.71

净利润（元） -7,668,472.44 9,340,455.09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盛屯上海实业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2、盛屯锌锗

（1）公司名称：四川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年03月02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回隆乡竹马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甄勇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冶炼；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制品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矿物洗选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

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废物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盛屯锌锗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4,369,594,634.92 3,888,333,633.13

负债总额(元) 2,830,395,997.86 2,275,016,281.80

资产净额(元) 1,539,198,637.06 1,613,317,351.33

项目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697,702,564.88 3,115,040,986.01

净利润(元) -76,923,669.32 46,733,209.93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盛屯锌锗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3、石棉环通

（1）公司名称：石棉环通物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03月03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建设路32号2幢4号（限于通讯联络、行政办公）

（4）法定代表人：周晋鲲

（5）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6）经营范围：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冷藏车道路运输、集装箱道路运输、大型货物道路运输、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信息咨询服务;通用仓储服务;装卸搬运服务;机械设

备租赁;汽车配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材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石棉环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52,832,227.26 56,679,909.44

负债总额(元) 31,891,964.80 37,210,587.91

资产净额(元) 20,940,262.46 19,469,321.53

项目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1,330,747.71 35,050,974.61

净利润(元) 1,458,865.93 1,765,428.42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石棉环通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4、汉源环通

（1）公司名称：汉源环通物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07月16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富林镇富林大道二段165号2幢6层12号

（4）法定代表人：周晋鲲

（5）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6）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集

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零

配件批发；建筑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汉源环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0,818,097.64 22,743,413.24

负债总额(元) 22,885,665.04 15,212,669.87

资产净额(元) 7,932,432.60 7,530,743.37

项目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4,071,609.14 19,729,375.19

净利润(元) 401,689.23 1,725,037.31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汉源环通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5、高锗再生

（1）公司名称：四川高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年11月11日

（3）注册地址：石棉县工业园区竹马工业集中区

（4）法定代表人：甄勇

（5）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6）经营范围：含锗废弃物资源的再生与加工；高纯二氧化锗生产、批发；金属、稀有金属及贵金属

批发；新能源材料及电子材料的研发、批发；出口本企业自产的稀有金属及相关冶金、化工产品；进口本

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其配件。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高锗再生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154,659,764.51 119,941,262.85

负债总额(元) 90,076,895.27 57,393,862.40

资产净额(元) 64,582,869.24 62,547,400.45

项目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8,211,530.29 35,528,453.22

净利润(元) 1,838,580.34 -538,471.55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高锗再生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6、盛屯金属供应链

（1）公司名称：盛屯金属供应链（成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09月21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迎春桥社区成双大道南段1139号

（4）法定代表人：李诚稷

（5）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成都金属供应链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01,733,345.53 298,765,632.13

负债总额(元) 93,390,837.88 90,214,719.25

资产净额(元) 208,342,507.65 208,550,912.88

项目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34,145,606.28 331,863,016.52

净利润(元) -208,405.23 -601,212.95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成都金属供应链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7、汉源四环锌锗

（1）公司名称：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年07月28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汉源县万里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甄勇

（5）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0万元

（6）经营范围：铅锌技术研发、推广、应用；矿产品购销；锌锗系列产品冶炼、深加工、销售；新能源材

料、电子材料研发、生产、销售；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冶炼、销售；锌锗原料伴生金属及废渣综合回收、加

工、销售；锌焙砂加工、销售；硫酸生产、销售；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道路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汉源四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2,908,844,379.5 3,575,943,518.80

负债总额（元） 2,006,982,036.1 2,731,263,701.61

资产净额（元） 901,862,343.3 844,679,817.19

项目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667,522,055 3,492,611,802.99

净利润（元） -75,919,662.6 87,322,382.22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汉源四环锌锗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盛屯矿业 盛屯锌锗、汉源四环锌锗

被担保方 盛屯（上海）实业 盛屯锌锗 盛屯锌锗 汉源四环锌锗 石棉环通 汉源环通 高锗再生

成都金属供应

链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三年

自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

年

自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

年

自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

年

自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

年

自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

年

自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

年

担保金额 700万美元

5,900万元人

民币

6,000万元人

民币

5,000万元人

民币

1,000万元人

民币

1,000万元人

民币

1,000万元人

民币

1,000万元人

民币

担保范围

被担保人在主协议项

下或与主协议有关而

由被担保人不时欠付

贵行的以及不时对贵

行产生/负有的所有款

项和债务，包括但不限

于：被担保人欠付和/

或应付给贵行的任何

债务；上述债务之上已

经或将产生的任何利

息、罚息、违约金和损

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

主协议和本合同项下

的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的总和等。

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对甲方负

有的全部债

务，包括但不

限于应收账款

债权人根据主

合同应支付的

全部回购款及

应收账款债务

人根据主合同

应支付的全部

已受让的应收

账款及其他全

部应付款项。

债务本金和利

息，以及相关

费用、违约金、

赔偿金、债务

人应向乙方支

付的其他款项

和乙方为实现

主债权和担保

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

债务本金和利

息，以及相关

费用、违约金、

赔偿金、债务

人应向乙方支

付的其他款项

和乙方为实现

主债权和担保

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

债务本金和利

息，以及相关

费用、违约金、

赔偿金、债务

人应向乙方支

付的其他款项

和乙方为实现

主债权和担保

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

债务本金和利

息，以及相关

费用、违约金、

赔偿金、债务

人应向乙方支

付的其他款项

和乙方为实现

主债权和担保

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

债务本金和利

息，以及相关

费用、违约金、

赔偿金、债务

人应向乙方支

付的其他款项

和乙方为实现

主债权和担保

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

债务本金和利

息，以及相关

费用、违约金、

赔偿金、债务

人应向乙方支

付的其他款项

和乙方为实现

主债权和担保

权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盛屯（上海）实业、盛屯锌锗、汉源四环锌锗、石棉环通、汉源环通、高锗再生、成都金属供应链是公

司的下属公司，上述担保是根据公司下属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盛屯锌锗、汉源四环锌锗、石棉环通、汉源环通、高锗再生、成都金属供应链经

营情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可有效防控担保风险。 上述担

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584,745.83万元，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1.74%，其中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2,0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577,295.83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1.21%，公司对外担保均

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6日

A股证券代码：601336� � � A股证券简称：新华保险 公告编号：2023-044号

H股证券代码：01336� � � � H股证券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2号新华保险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52,636,24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89,868,33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62,767,9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97680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4.5535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4232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或“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经半数以上董事

推举，由董事张泓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 公司董事候选人杨玉成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杨玉成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9,643,052 99.983791 225,286 0.016209 0 0.000000

H股 247,486,538 94.184460 15,189,372 5.780528 92,000 0.035012

普通股合计： 1,637,129,590 99.061702 15,414,658 0.932731 92,000 0.00556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杨玉成先生为

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的议案

34,949,937 99.359532 225,286 0.640468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

以上通过。

2、该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敏、刘向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议

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6日

关于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2023年10月9日因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

假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基金合同》《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及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225ETF，扩位简称：日经225ETF易方达，基金代码：

513000)因2023年10月9日为东京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将暂停申购、赎回业务，并于2023年10月10日恢

复办理上述业务。

若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公司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 881� 8088）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6日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2023年10月9日暂停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9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

基金主代码 16112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

基金（QDII）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3年10月9日

暂停赎回的原因说明 2023年10月9日为东京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赎回日 2023年10月10日

恢复赎回的原因说明 2023年10月10日为东京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A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1129 00332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赎回 是 是

注：（1）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 ） A类人民币份额场内简称为原

油LOF易方达。

（2）根据相关公告，本基金自2020年3月25日起暂停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恢复办理申

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暂停相关业务针对本基金所有基金份额类别（A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161129，A类美

元份额基金代码为003322，C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003321，C类美元份额基金代码为003323）；

（2）若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6日

关于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于2023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前暂停A类及B

类份额通过部分销售机构的申购、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9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日日鑫

基金主代码 00322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9月27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9月2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9月27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3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精神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

排，2023年9月29日（星期五）至2023年10月8日（星期日）休市，2023年10月9日（星期一）

起照常开市。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决定于假期前两个工作日对本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浦银日日鑫A 浦银日日鑫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228 00322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1）本基金本次暂停A类份额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仅指本基金暂停通过除直

销机构、蚂蚁基金、网商银行以外的销售机构办理A类份额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本基金本次暂停B类份额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仅指本基金暂停通过除直销

机构、招商银行以外的销售机构办理B类份额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A类份额与B类份额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转换转出、赎回等

其他业务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自2023年10月9日起，本基金所

有销售网点恢复办理本基金A类份额及B类份额的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

另行公告。

2、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应当自下一交易日

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交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2023

年9月28日赎回或转换转出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2023年10月9日起不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仍

享有赎回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本基金的收益。 假期前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于

2023年10月9日起继续处理。

3、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也可通过

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公司微信公众号：浦银安盛基金（AXASPDB），浦银安盛微理财（AXASPDB-E）。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688499� � � � � � � � � � �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2023-107

转债代码：118026� � � � � � � � � � � �转债简称：利元转债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利元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价已触发“利元

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

未来一个月内（即本公告披露日至2023年10月25日），如再次触发“利元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

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债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66号）同意注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950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5,0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218.94元/股， 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 （2022年10月28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4月28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8年10月23日）止（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公司本次可转债已于2022

年11月18日上市。

2023年1月6日， 因公司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304,362股股票的

登记手续，转股价格由218.94元/股调整为218.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2月7日生效。

2023年6月2日，因公司股票价格触及《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款，经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将“利元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174.8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

月6日生效。

2023年6月20日，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根据可转债《募集说

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利元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4.87元/股调整为124.6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3年6月20日生效。

截至目前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为124.62元/股。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

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自2023年9月5日至2023年9月25日， 公司股票已出现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的情形（即105.93元/股），触发“利元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

正条款。

鉴于公司股价受宏观经济、市场调整、行业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较大波动，公司董事会综

合考虑公司的发展情况、市场环境等因素，于2023年9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利元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周俊雄、卢家红、周俊杰回避表

决，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向下修正“利元转债” 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一个月内（9月26日至10月25日期

间），如再次触发“利元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次触发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条款的期间从2023年10月26日重新计算，之后若再次触发“利元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

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利元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5日


